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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825-228
青岛平度市尹府水库周围建了许

多违章建筑，包括宾馆、饭店等，污染
水质，破坏生态环境。

青岛市 水、生态

1 .尹府水库位于平度市云山镇北王戈庄村西北，座落于大沽河水系小沽河支流猪洞河中下游，为
大（二）型水库。信访人反映的宾馆位于大坝下游水库办公楼西侧的废弃溢洪道内，饭店位于大坝的两
侧。经查，2012年10月，平度市尹府水库管理局在未经环保审批的情况下，在尹府水库管理局院内办公
楼西侧废弃的溢洪道上建设了3栋楼房，拟用于风景区管理、游客住宿及餐饮服务。目前，宿舍楼与住
宿餐饮楼均主体完工。2014年2月24日、2016年4月14日平度市环保局两次依法对该项目建设单位下达了

《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建设，并立案调查，进行了行政处罚。2017年6月23日，平度
市环保局向平度市人民政府申请依法予以关闭。2 .尹府水库水源保护区范围饭店共5家，均未办理环保
审批手续。2017年3月27日进行集中拆除，取缔经营。尹府水库周边5家餐馆排放污水不能进入水库，经
查阅2012年—2017年尹府水库水质化验结果，该水库的水质均符合饮用水标准。3 .经查，建设职工宿舍
楼、餐饮楼等项目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施工时未对库区生态造成破坏。

是 责令改正

1 .平度市政府已于2017年6月底前对所有违规建设的项目依法进行关
闭，并以此做为平度市环境保护违规项目警示基地，进一步强化环境
保护意识，确保今后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发生，以增强单位及公民遵法
守法的意识，切实把各类法律法规落实到实处。2 .严格执行《青岛市生
活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和《青岛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有关要
求，以这次中央督察为契机，对全市所有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进行全
面排查，对查处的违法企业坚决予以关停取缔，严防污染饮用水源地
事件的发生。3 .严格落实环境网格化管理和行业监管，建立日常巡查与
突击检查相结合的巡查制度，对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监管，确保
整改问题落实到位，不反弹。

启动问责程序

447 2013
青岛市市南区新湛二路、三路，秀

湛路附近多家餐饮店直排油烟，污染
环境。

青岛市 油烟
2017年8月28日现场检查，对新湛二路、三路，秀湛路在营的42家餐饮店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其

中，40家餐饮店在住宅楼开办个体餐饮店，部分餐饮店经营包括炉包、蒸饺、水饺等不产生油烟的餐
饮项目，部分餐饮店存在排放油烟污染问题。

是 责令改正

1 . 8月29日采取集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方式，对42家餐饮经营业户进行
了约谈，提出了规范经营要求。2 .对利用违章房从事餐饮的违章建筑进行
拆除。已完成。3 .对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加强管理，确保油烟净化设施
正常运转。4 .安排执法人员加强执法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同时，
市南区确定由区商务局牵头，对住宅附近的餐饮店统一规划，疏堵结合，
引导业态，建立长效机制。

448 2033
青岛市市南区云霄路、漳浦路、漳

平路附近居民楼违法改建从事餐饮，
排放油烟、噪音。

青岛市 油烟、
噪声

2017年8月28日现场调查，共排查22家店铺，共有15家利用居民楼违法改建或者利用违章房从事
餐饮的店铺，其中12家从事产生油烟的餐饮，油烟、噪声对楼上居民产生影响。 是 责令改正

1 .对利用违章房从事餐饮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进而对漳平路、漳浦
路所有违法建设进行整治拆除。2 .对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加强管理，确
保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转。3 .安排执法人员加强执法巡查，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处置。

449 2038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崂山保护

区内，建有大量别墅、墓地，违法开采
导致周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青岛市 生态

1 .建设别墅情况。近年来，城阳区按照青岛市总体规划，加快推进夏庄街道区域城市化进程，
经审批建成了香溪庭院、太和月光、海信依云谷三个低层住宅项目（俗称“别墅”）。香溪庭院项目，建
设单位为青岛百通城阳置业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31826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2449平方米，项目用
地原为丘陵荒地。太和月光项目，建设单位为青岛源泰太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194523 . 37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78102平方米，项目用地原为太和社区旧村址。海信依云谷项目，建设单位为青岛
海信恒阳置业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6625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3945平方米，项目用地原为云头崮社
区旧村址。参照《青岛市城阳区发展规划》（2002-2020），城阳区分别于2005年、2006年、2011年先后为
香溪庭院、太和月光、海信依云谷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书》等规划建设手续。经现场
核查，未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破坏。2 .建设墓地情况。夏庄街道东部山区存在的墓地，主要两种形
式，一是东部山区21个社区历史形成的81处农村祖坟地，安葬坟头6248个。二是建有太平陵公墓1处，
位于夏庄街道王沙路以东，该公墓于1996年12月经山东省民政厅批准（鲁民函〔1996〕291号）兴建，审
批面积87 . 53亩（鲁政土字〔1999〕36号），现由青岛太平山公益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据调查，太平
陵公墓存在超审批面积建设殡葬设施问题，超出省政府批复用地约63 . 8亩，擅自兴建墓穴6203个（其
中，已销售4108个、未对外销售2095个）、紫梦园项目1处。1999年，该公墓以配建停车场的名义办理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青城用规证19990006），在未办理土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太平山进山路
南侧建设用地内开发建设墓地穴位及配套设施，违法占用华阴社区集体土地约57亩。2003年，该公墓
以紫梦园（南纳骨塔）项目的名义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青城规土证〔2003〕140号），在未办
理土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该项目，占地6 . 8亩，构筑物面积5750平方
米，属违法建设行为，目前已完工并使用。3 .近年来，通过国家土地矿产卫片遥感监测和动态巡查，
未发现违法开采行为。但建设别墅、公墓的施工过程中，改变了夏庄自然保护区内原有山体地貌，对
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

是 立案处罚、
问责

1 .对东部山区21个社区历史形成的81处农村祖坟地，结合公益性怀念
堂的建设，鼓励引导其逐步迁坟入室。2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城阳区民政局已于2017年9月3日责令青岛太平山公益服务有限公司停止
对外销售违法建设的殡葬设施，并督促该公司对擅自建设且未销售的墓
穴2个月内完成地面平整，6个月内完成绿化补植。3 .针对紫梦园项目违法
建设行为，城阳区城建部门依据《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7条规定，结
合该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用的事实，对青岛太平山公益服务有限公司处
工程合同价款2%的罚款，并在2个月内完成处罚程序。4 .针对该公墓违法
占地行为，城阳区国土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6条
规定，参照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行政处罚权裁量标准（修订
二）》最高限对其立案查处，并在2个月内作出处罚决定。

党内警告1人、
诫勉谈话3人。

450 827-05
青岛市市北区李村河污水处理厂

及入海口黑臭水体产生异味，影响瑞
海北路286号绿地阅海府邸居民休息。

青岛市 大气

李村河污水处理厂承担着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三区城市污水处理任务，厂区位于李村河入
海口南岸，紧邻环湾路，规划、土地、环保等手续齐全。其处理后的水直接排入胶州湾，排水口自1998
年建成运行以来一直在现状位置，最初直接排海，后随着环湾路以西海域的填垫，在填海地与环湾
路之间建设了排洪明渠，污水厂出水改为通过该明渠排入胶州湾。8月29日现场核查，明渠中水质清
澈，水量较大，在邻近污水处理厂排水口附近区域有轻微消毒剂气味。经查，该厂出水口设置了自动
在线监控装置，该厂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尾水经次
氯酸钠消毒后外排，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该厂厂内采取全过程除臭+离子除臭+构筑物反吊膜加盖
的三级除臭方式，在可能产生臭气的初沉池前段（包含初沉池）及污泥浓缩池部位均进行了反吊膜
加盖。8月30日对厂界臭气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是 责令改正

1 .青岛市城乡建委、市北区政府负责对李村河污水处理厂排水口及
周边环境进行整治。目前设计单位已完成新一轮整治方案，力争年内开
工，2018年上半年完工。2 .继续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监管，确保水质达
标排放。

451 827-30

青岛市市南区大尧三路26号甲美
达尔烤肉店引风机噪声、油烟扰民。多
次向市南区环保、政府、城管反映未处
理解决。

青岛市 油烟、
噪声

2017年8月22日现场检查，发现该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直排，已责令整改。2017年8月27日
上午复查时，发现该店仍未安装净化设施。风机噪声经监测达标排放。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责令青岛市市南区美达尔烤肉店大尧三路店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同时，对该店油烟直排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9月17日下达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罚款5万元，并进行跟踪落实，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市南区市场监管管理局下达了《行政指导建议书》，提出规范经营要求。

452 828-123

崂山风景名胜区各类破坏生态资
源行为严重：1 .违章建筑建在核心保护
区，严重破坏山体林地，餐饮、民宿经
营，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2 .有人从
事崂山水买卖，盗取水资源，破坏崂山
水源地。3 .浮山、枣山违法建设足球场、
垃圾场、养殖场，污染环境。

青岛市 生态、水、
垃圾

1 .反映崂山问题初步排查：崂山风景名胜区核心区有违章建筑171处，约2 . 4万平方米，属存量违
章建筑；有餐饮、民宿经营业户595户，其中128户有污水处理措施；有13家企业有矿泉水采矿许可证，
其中8家采矿许可证已到期，崂山国土资源分局已经对上述企业全部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书》；
2013年制定了《崂山区非法取水卖水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已立案查处非法取水案件10起，移交司法
机关4起。2 .反映浮山问题经查：浮山生态公园分为西部、北部、南部（东部）三大生态公园，分别归市
南区、市北区、崂山区管辖。市南区管辖的浮山区域位于浮山西部，在福州北路87号青岛裕丰源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空地上，有部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有临时板房和违建拆除后遗留的建筑垃圾；
有2家租户存在散养家禽（畜）的问题。浮山下的青岛动漫游戏产业园E座后有一处足球场地，属青岛
动漫游戏产业园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不属浮山绿地范围。市北区管辖的浮山区域没有垃圾场、养
殖场，有一座笼式足球场位于架子山，2013年建成使用。崂山区管辖的浮山区域面积约5046 . 38亩，东
至山东头路，南至梅岭西路，西至青岛市委党校北山脊分水岭，北至银川东路。利用废弃石坑、废弃
垃圾场、违法建筑拆除废弃场地等区域建设6片17个体育场地（包括标准足球场1个、篮球场4个、半
篮球场2个、网球场4个、五人制足球场3个、三人制足球场2个、门球场1个），2016年6月基本建成，并对
广大市民开放，消除了安全隐患，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场所，林木绿化率从51%提高至82%，生
态环境显著提升，现在浮山无垃圾场、养殖场污染环境问题。3 .反映枣山问题经查：枣山位于李沧区
南部与崂山区交界处，分别归李沧区、崂山区管辖。李沧区管辖的区域内未发现足球场、垃圾场、养
殖场。目前，李沧区正对枣山界内区域进行综合整治，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物拆除、坟墓迁移、修建防
火通道、登山园路、铺装广场、景观绿化、亮化及卫生间、座椅、垃圾桶、标识牌等，公园规划设计方案
中无足球场建设。一期主园路工程已于2016年底基本完工，二期正在施工。崂山区管辖的范围位于
松岭路以西、科苑维四路以北，北部以山脊为界与李沧区相邻，未发现足球场、垃圾场、养殖场，但枣
山区域深圳路两侧有存量违法建筑存在。

是 关停取缔、
问责

1 .崂山区政府2017年底前将对核心景区内尚存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2017年底前完成北宅、沙子口街道10个社区的污水接入主管网工作；完成
王哥庄街道5个社区的污水处理模块建设；加大崂山核心景区内农家宴、
民宿排污问题执法力度，对验收不达标的农家宴，一律取缔关停；制订

《崂山区农家宴管理办法》，严格农家宴准入。2 .加强执法巡查力度、建立
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开展综合整治工作，取缔非法取水行为。3 .市南、市
北、崂山三区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浮山生态
公园日常监督检查，不断加强山体绿化和生态保护，一旦发现有破坏山
体林地、随意排污、违法建筑等行为，严厉依法查处。市北区责成青岛裕
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8月31日前将建筑和生活垃圾全部清运完成，施工
单位目前已将施工板房拆除后遗留垃圾清运完成，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责令租户8月30日将散养的鸡和羊全部自行清理完毕。目前均已清运完
毕。4 .李沧、崂山两区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枣
山日常监督检查，不断加强山体绿化和生态保护，一旦发现有破坏山体
林地、随意排污、违法建筑等行为，严厉依法查处。崂山区2018年6月底前
全部拆除枣山区域深圳路两侧有存量违法建筑。

党内警告2人、
诫勉谈话5人。

453 902-99

青岛市市北区南丰路、宜阳路、萍
乡路社区周边多家小工厂、小作坊，距
离居民区近，无证经营，存在噪声、大
气、水污染情况，具体为：1 .汽修厂、汽
车美容店、加工厂噪声扰民。2 .汽修厂
喷漆工序气味大，冬天烧木头、散煤气
味大。3 .洗车店污水直排。4 .金裕花园
外的俊豪大酒店养鹅和鸭，露天烧烤
将油烟通过地下管道排放至路边。

青岛市 大气、水、
噪声

市北区萍乡路和宜阳路周边地块为青岛大华实业总公司集体用地，2014年5月对外出租，现有
各类经营业户34家，其中汽车修理厂24家、汽车美容3家、其他小作坊7家。1 .经查：34家经营业户在经
营过程中存在一定噪声。2 . 24家汽车修理厂中9家有喷漆房，其中5家从事喷烤漆业务，4家喷漆房已
停用。信访人反映的油漆味应主要来自喷烤漆房产生的气味，5家从事烤漆业务的汽修厂喷烤漆房
均安装有滤棉、活性炭吸附装置；因该区域没有集中供暖，存在冬天用木头烧快壶、用散煤取暖的现
象。3 . 3家汽车美容店均设有排水设施，未发现污水直排现象；鑫盛美汽车装潢护理中心由于防护设
施破损，存在少量洗车水外流现象。4 .俊豪大酒店室外的铁笼内存放了两只鹅，酒店外有一个烧烤
炉，用于露天烧烤，路边有一处地下管道排废气。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对该区域内的24家汽车修理厂进行了全面检查，责令存在违法喷
烤漆经营行为的汽修厂立即停止烤喷漆作业，烤喷漆设备现已全部拆除。
2 . 2017年9月5日，鑫盛美汽车装潢护理中心已对排水防护破损处进行了修
缮，完善了挡水设施，确保洗车水不外流。3 .责令俊豪大酒店对存放的鹅、烧
烤炉和铁笼子当场进行了清理，并承诺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现象；2017年9月
15日前对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改造，确保废气排放符合有关要求。4 .市北
区水清沟街道以通知的形式向各经营业户发放了《洁净用煤取暖告知书》，
严禁用木头烧快壶、散煤取暖。5 .市北区水清沟街道、环保市北分局、区综合
执法局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加大对汽修厂、汽车美容店、加
工厂的日常监督管理，防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并邀
请社区居民进行监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查处。4 .针对4家无环评手续
有烤喷漆作业的汽车维修点立案处罚，各罚款1000元。

454 902-120
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第一小学

附近汽车4S店违法建设，内有汽车烤
漆店，危害学生健康。

青岛市 大气

信访人反映的汽车4S店为青岛交运第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上汽大众汽车4S店，位
于李沧区重庆中路372号，其维修车间设有喷漆房一个，喷漆房净化设施排气筒距离重庆中路第一
小学约100米。该汽车4S店未依法办理环保手续，擅自开工建设，并设有汽车喷漆房一个，但目前尚
未竣工使用。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环保李沧分局已于9月4日对该汽车4S店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9月14日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拟罚款20万元。2 .责令该汽车
4S店限期办理相关手续，合理布置烤漆房，远离环境敏感区，手续不全不
得营业。

455 902-143

青岛市崂山区风景区北姜社区回
填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污染环境；
并在回填区域非法建设酒店、楼堂馆
所，酒店、楼堂馆所直排污水，污染环
境；社区内养殖场、废品收购站直排污
水。

青岛市 水、垃圾

1 .北姜社区安置区于2013年3月开始建设，2015年12月完成交付使用。安置区建设需进行土石方
清理至稳定层，达到基础承载能力后，经验收合格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不存在建在生活垃圾和工
业废弃物上的问题，在回填和场地平整过程中使用部分建筑土石方。社区生活垃圾一是由办事处委
托具有保洁清扫以及垃圾清运双重资质的环卫作业公司负责统一收集清运，二是由海信代管安置
区组织垃圾清运，基本达到每天清扫，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拆迁区有原居民共600套房子，目前除30
套房子待拆迁外，其它房屋均已拆迁完成，部分建筑垃圾进行了外运，现场尚存约300套房存量建筑
垃圾，待全部拆迁完成后，统一清运。2 .经查，南姜社区大风台，属于北姜社区一处飞地, 距离北姜社
区2 . 2公里。该区域有2处饭店、1处酒店、2处养殖场。富河鲜渔家酒店、大丰台酒楼、青崂岛休闲度假
酒店均未办理环保手续，经初步核实，该区域存在因海上养殖形成的养殖场、看护用房（建设用地），
以及社区居民用于饭店、水产加工等用途的房屋建筑，属违法建筑，该区域无市政排污管网，存在污
水排放问题。3 .经查，北姜社区整村改造后，社区内没有建设养殖场的场地，但在该社区山顶上有部
分散养家禽，是曲某所饲养，有大约300只鸡。该社区无废品收购站。

是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1 .根据2017年8月15日发布的《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
禁养区的通告》，此处家禽处于关闭范围之内，计划2017年11月底前完成,
此间安排社区对散养鸡进行圈养。同时组织防疫和消毒处理，防止污染
扩散。对场区范围内的鸡粪进行全面彻底地无害化处理，已完成。2 .该区
域存量违法建筑前期已经摸排完毕，列入崂山区三年治违计划，定于2018
年底前拆除完毕。3 .对3家酒店排污问题，区环保部门已立案查处，9月11日
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罚款1000元。

456 3067

青岛即墨市龙泉街道办事处麦泊
村村西北角（青龙高速边），麦泊村砖
厂，粉尘污染严重。向当地政府反映未
解决。

青岛市 大气、
其他

1 .信访人反映的砖厂名称为即墨市崇民新型建材厂，位于龙泉街道办事处北窝洛子村，主要从
事页岩砖生产，有工商营业执照。2 . 6月22日龙泉街道办事处开展联合执法时，因该企业无环评手续，
对其采取了断电措施，目前已停电停产。3 .经调查核实，因污染防治措施不完善，在此前的正常生产
期间会产生粉尘污染。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目前，该企业料场已覆盖，主要道路已经硬化，购置了洒水车每日早
晚进行洒水。2 .督促该企业尽快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在环保手续完善以前不
得投入运行。同时，即墨市已要求龙泉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针
对无环评手续问题立案处罚，9月18日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罚款4万元。

457 902-299
青岛胶州市胶西镇墨水河两岸上

百家养猪场直排粪便、污水、刺鼻异味
气体，严重污染环境。

青岛市 水、大气、
其他

1 .墨水河全长40公里，在胶西镇区域内长21公里，始于孝源店子村，止于付家村，流经十几个村
庄。墨水河胶西段200米控养区范围内原有养猪场（户）34家，适养区内有养猪场（户）13家。养殖规模
为大部分存栏量50-100头，均属于散养户。2 .经查，根据《胶州市墨水河、洋河两岸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关闭工作方案的通知》，胶西镇墨水河200米内33家养猪场（户）已关停，养殖设备均已拆除。剩余1户
崔某某养殖场（六旺庄园）在禁养区，建有“厌氧+好氧”污水处理设施和防雨防渗粪污存储池，污水
处理后循环用于猪舍冲洗，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用于院内绿化和种植。该养殖场已经进行评估，正
在确认评估结果，具体关停方案正在制订中。墨水河适养区房沟段内共有13家养猪场（户），其中5家
建有污水沉淀池，未建干粪池，8家未建设粪污处理设施。

是 责令改正

1 .根据《胶州市墨水河、洋河两岸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闭工作方案的
通知》，胶西镇政府与崔某某养殖场（六旺庄园）协调补偿措施，尽快完成
搬迁。2 .对墨水河适养区房沟段的13家养猪场进行整治，9月6日完成原有
粪污清理工作，9月18日之前建设干粪池、污水沉淀池，做到养殖粪污日产
日清。已完成。3 .加强河道的管理巡查，严查向河道排污、倾倒垃圾等违法
行为。

458 3165
青岛市市北区富环支路17号海军

军休所南侧，露天臭水沟，散发臭味。
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青岛市 大气

浮山后三小区泄洪渠的劲松四路至同和路段为两孔暗渠，宽共约8米，高约2米；暗渠内有水流
出，通过暗渠口经临时截污进入污水管网。富环支路17号海军军休所南侧露天臭水沟臭味，为暗渠
与明渠交接处散发出来。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判断，系因有污水排入暗渠且该处暗渠仅此一个出口，
导致异味较重。2016年以来，市北区政府组织相关技术单位对泄洪渠暗渠部分的非法排污口进行排
查。截止到2017年7月，共排查出14处排污口。7月27日，市北区河长制办公室向市北区浮山新区街道
办事处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分别下发了《浮山后三小区泄洪渠暗渠私接乱接问题转办单》，浮山新
区街道会同市水务集团、区市政一公司先后进行了4次拉网式排查，截至9月5日，已查明13处排污
点，其中5处确认了排污源头，浮山新区城管执法中队分别于8月2日、7日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责令其限期整改，8月13日、1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4处未发现污水排放现象。

是 责令改正

截至9月5日，润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所涉的1处排污口已完成排污管
道并网工作；埠西市场涉及3处排污口和二小区B26号楼涉及1处排污口治
理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中。同时，区城管局将在暗渠沿线建设几处通风
口，稀释暗渠内异味浓度，减少对居民影响。继续对该泄洪渠4处排污口进
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落实责任单位，制订整治方案，尽快进行整治。

459 3300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韩洼村

北，青岛布林特机械有限公司，含酸废
水直排，排放刺鼻性气味的气体。

青岛市 水、大气

1 .青岛布林特机械有限公司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韩洼社区，韩北路北（属青大工业聚集
区范围），从事动车用铝型材和铝件的表面处理，环保手续齐全。2 .经查，该公司建有1座5t/d废水处理
站，采取物化法处理，处理工艺为：调节池－絮凝沉淀－过滤－出水，污水通过市政管网进入城阳污水
处理厂。现场检查该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并调阅污水设施运行台账，未发现污染设施不正常
运行的现象。城阳环保分局在处理设施排放口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标准要求。3 .经查，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酸雾，车间内无组织排放，现场检
查时车间周围有轻微异味。城阳环保分局委托青岛谱尼测试公司对该公司9月6日夜间和9月7日上午
的厂界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二级标准。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目前该企业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达标，但为了进一步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城阳环保分局督促其采取措施对工艺废气集中收集，经处理后
有组织达标排放。2 .该企业扩建2条阳极氧化线，存在已办理环保审批手
续但未经验收已投产的违法行为。城阳环保分局已责令其扩建项目停
产，并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拟罚款3万元。3 .继续加强对该企业监管，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法律法规规定，整改措施不到位不得进行生产。

460 905-169
青岛市鳌山卫镇西里村的房地产

开发商褚某某，破坏鹤山北坡山涧的
数百亩山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青岛市 生态

1 .信访人反映的“褚某某”，实为青岛百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 .经调查，2008年11月
13日，青岛市百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鳌山卫镇金家旺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书》，承包
了金家旺村的鹤山北坡、西山东坡及鹤山北坡山涧计620亩土地。该公司承包山林地的用途是从事
林业苗木种植、花卉培育、高效农业和旅游开发。3 .经实地测绘调查，认定鹤山北坡山涧中底部和山
涧西侧共计6045 . 2平方米的林地被平整或挖损，未再发现其他毁坏林木痕迹。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问责

9月7日即墨市林业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依法对
该公司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于9月12日前将违法开垦的林地恢
复原状并栽植树木，处以60452元罚款。目前，林地已恢复原状。

党内警告1人、
诫勉谈话1人、
通报批评2人。

461 3491

青岛市市北区劲松三路北段的棚
户房内有多家小作坊、汽修厂，生产作
业时噪声扰民，污水直排路面。棚户区
内的垃圾中转站异味严重，清运垃圾
时噪声扰民。棚区旁边国人橡胶厂的
烟囱，以前冒黑烟，目前该锅炉处于停
用状态，担心以后污染继续存在。整个
棚户区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向12345反映
过，一直没有解决。

青岛市
大气、水、
噪声、
其他

1 .该棚户区域属杨家群村委集体土地，内有汽修厂2家（鑫盛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宝星行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小型机械加工厂2家（青岛鑫仕达钢结构有限公司、纳畅防雾霾纱窗加工厂），均使
用临建板房进行经营，未见其它类型的加工小作坊。其中宝星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有喷漆房，无
任何审批手续；鑫盛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于今年4月份停业。青岛鑫仕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彩钢保温板机加工；纳畅防雾霾纱窗加工厂主要从事钢制纱网加工，无任何审批手续。2家加工厂
使用的机加工设备噪声较小。2 .劲松三路有一处污水井堵塞，造成污水流淌至路面，影响周边环境。
该区域内有生活垃圾转存点一处，属生产、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由杨家群村委定时进行垃圾清运，
部分生活垃圾堆积未转运，存在异味扰民现象。3 .国人橡胶厂为青岛国人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企业
转型升级，将20吨燃煤锅炉停用拆除。目前，该公司厂区主要以成型钢筋加工、涂料生产、仓储和运
动健身为主，工商、环保手续齐全。经检查烟囱未使用。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环保市北分局对宝星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青岛鑫仕达钢结构有
限公司以及纳畅防雾霾纱窗加工厂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宝星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停用烤漆房，
断电并拆除部分设备。2 .由合肥路街道办事处牵头，杨家群村委9月20日
前完成对垃圾转存点的集中清理整治工作，合理安排垃圾清运时间，做
到垃圾日产日清，在垃圾点喷洒除臭剂，避免噪声和异味扰民。目前冒溢
污水井疏通工作已完成。3 . 9月18日，对宝星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青岛
鑫仕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各罚款1000元，督促其尽快
办理环保备案手续。下一步我区将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落实网格化监管
责任，加大该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力度，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462 3504

青岛莱西市水集街道小夼村，村
北山上违建的无名化工厂，生产时有
刺鼻气味，化工原料泄漏到农田，怀疑
污染了河流以及地下水。向莱西市环
保部门反映过未彻底解决。要求取缔。

青岛市
大气、
土壤、
水

经现场核查，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小夼村北山上确实有一个无名化工厂且无相关审批手续；
该工厂2014年10月建厂，11月14日试机并于当日停机，一直未再生产，但试机时有异味产生；其生产
原料一直密封在原料罐内，未发现存在泄漏问题。根据对厂东平塘、厂南雨水沟、厂西南地下水井的
水质监测，雨水沟水中COD、氨氮、高锰酸盐指数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IV类标准要求；地下
水井硝酸盐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IV类标准要求。2017年8月，水集街道已将该厂原料不明液
体移走封存，填埋原料罐的土壤现场封存。

是 关停取缔
1 . 9月15日已拆除该工厂剩余的生产设备，予以取缔。2 .对现场封存的

填埋原料罐的土壤继续做好封存工作，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无害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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